学院档案整理工作

各学院档案联络员：

在收齐本学院研究生档案后请按以下要求做好整理工作：

每生档案材料内部顺序：按图一(附后)相应学生类型，将材料按：小号在上、大号在下的顺序排列。

全院材料放置顺序：下学期开学初，学位办将发布排序后的“全校学位授予名单”（名单排序方式：院系-层次-学生类别-专业-学号，均按升序排列）。届时，学院可在名单内按学院筛选出本院学生名单，再将全院学生材料按名单顺序放置（姓名在前的放在上面）。
学位办发布名单前学院着急整理的，可将本院该批次已授予学位的学生名单（注意：不是毕业生名单）按“层次-学生类别-专业-学号”，均按升序排列，再将学生材料按序排列（姓名在前的放上面）。最终顺序以学位办发布的为准。

将培养手册、学位材料分离：逐个抽出每生的培养手册，单独放置（姓名在前的放在上面），实现培养手册与学位材料分离。每10个学生的培养手册放进一个档案袋内，袋子的左上角写上编号(按P1、P2、P3等顺序编号，袋子循环使用也可以），培养手册全部弄好后按编号排序（小号在上）并捆绑打包（最后一批学生在15个以内的可装入一个袋，超出15人另行装袋，学位材料按此办理）。

每生的学位材料单独用一个曲别针夹起来（博士：材料序号2-3；硕士：材料序号2-6或2-7，按序号从小到大放置，小号在上），学生之间按学位授予名单排序（姓名在前的放在上面），每10人的材料装进一个档案袋，在袋子的左上角写上编号（编号按X1、X2，依此类推），编号完成后捆绑打包，放置顺序依然是小号在上。

制作“研究生存档材料提交清单”：学院提交纸质档案时须同时提交“研究生存档材料提交清单”电子稿和纸质稿（电子稿模板请在归档通知的附件处下载）。清单内的学生名单排序须和学位办发的“学位授予名单”顺序保持一致（序号从1开始编），应交未交材料须有说明。电子稿微信私发学位办郭老师，纸质稿经分管领导签章后放档案最上面提交。

提交地点：材料按序整理好后交至行政北楼435办公室，郭老师收。

提交时间：毕业生离校后的下学期开学第1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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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一）

注意：

结业或已毕业未取得学位的学生先将归档材料交给学院保存，待已授予学位或达到最长学制仍无法授予学位时，再由学院归档后提交研究生院。无法授予学位的，学院须在《学位申请表》“院（系）学位分委员会初审意见”栏签署相应意见。

研究生院学位办需要处理全校的研究生档案：纸质材料整理后还需进行组卷、打码、录入系统等工作。归档工作较为繁琐，敬请大家支持配合，不符合要求的材料将被退回！

